
國立員林農工 114 年度第一學期學務處各項競賽活動一覽表 

114.10.13 版 

 

**請學藝股長預先規劃參賽同學名單並提醒準時交件** 

**競賽用半開海報紙可至學務處領用** 

**參賽同學務必用心準備並準時交件** 

 

學生獎懲辦法第 14 條第 6 款『違反學校作業檢查要點』警告乙次 

學生獎懲辦法第 14 條第 21 款『擔任學校、重要幹部，未盡職責導致損害他人權益或規避責任，情

節輕微者』警告乙次 

 

  

活動項目 交件日期 參加對象 評分日期 備註 

1 學生會會長選舉 
114.9.1 報名截止 

114.9.24 政見發表 
候選人：高二學生 

114.9.24-

9.30 投票 
 

2 敬師卡片設計比賽 114.9.19 

高一高二（每班至少 2
件） 

高三（自由） 
114.9.22  

3 品德教育漫畫比賽 114.10.17 高二 114.10.21  

4 運動會海報（半開） 114.11.21 高一、高二 114.11.26  

5 元旦海報比賽（半開） 114.12.24 高一 114.12.26  

6 運動會創意進場 另簽後公告 高二 114.11.13  



 國立員林農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務處各項競賽活動實施要點 

壹、 國立員林農工敬師活動-教師節卡片設計比賽實施要點 

一、目的： 
本活動希望藉由親自設計卡片並於敬師週表達對師長最誠摯的感謝，將敬師活動
落實為校園生活的一部分，並藉此活動建立師生間的相互理解與情感交流，鼓勵
學生勇於感謝師恩，鼓勵同學多元學習，激發創意、重視美育，結合教育部與學
校近年來所推動的品格教育，喚起校園尊師重道之氛圍，強化教育的正向價值。 

二、報名日期：依當學年度表定日期。 
三、收件日期：依當學年度交件日期送件。 
四、參加對象：一、二年級各班。（每班至少 2 件，每件作品作者僅能 1 人，不得 2 人

以上同做一件作品。）三年級自由報名。 
五、作品規格： 

1.內容以感謝師恩為主題，須包括文字及插圖。 
2.文字內容不可出現人名、班級，僅以老師、學生稱呼 
3.作品展開時不得大於 A4 紙張尺寸(210mm×297mm)，紙質、型式不拘。 

六、評分標準：美編技巧 50%、創意 35%、文字 15%。 
七、獎勵辦法： 

1.一、二年級各錄取前五名，頒發獎狀、獎金。佳作若干名頒發獎狀。 
（1）第一名頒發獎金 500 元 
（2）第二名頒發獎金 300 元 
（3）第三名頒發獎金 200 元 
（4）第四名頒發獎金 150 元 
（5）第五名頒發獎金 100 元 
2.三年級視參賽件數擇優獎勵。 
3.得獎作品於校園公開展示後發還同學表達敬師感恩。展示時間：教師節前一週。 

八、本實施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，修正時亦同。 

貳、 國立員林農工「品德教育」漫畫比賽實施要點 

一、宗旨：為加強學生品德教育、培養學生感恩情懷並提倡校內藝文風氣，期在潛移默

化中提升全校師生的品德生活素質與學養，透過漫畫方式，抒發參賽者對品德、生

活教育之感想與觀念，進而培養其健全人格，建立正確價值觀。 

二、徵圖內容：日常生活有關「品德教育」小故事，藉由漫畫設計來表達。漫畫規格為

四開紙，構圖可自由選擇單幅或四格，可包含品德教育相關口號或標語。 

三、送件：依當學年度交件日期送件。 

四、參加對象：二年級各班。（每班至少一件，一件作品 1-4 人為限） 

五、評審老師：敦請校內老師擔任評分工作。 

六、獎    勵：錄取前三名及佳作若干名，頒發獎狀、獎品。 

七、本實施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，修正時亦同。 

參、 國立員林農工全校運動會海報比賽實施要點 

一、宗    旨：為增加本校運動大會熱鬧氣氛，提升同學對藝文圖畫創作表達能力，特

舉辦海報比賽。 

二、製作日期：自即日起開始。 

三、收件日期：依當學年度交件日期送件。 

四、參加對象：一、二年級各班。（每班至少一件，一件作品 1-4 人為限） 

五、格    式：半開。 

六、題    目：以運動大會相關活動為題材。 



七、獎    勵：錄取優勝作品前三名及佳作數名，頒發獎狀、獎品，並在校園展出。 

八、評審老師：敦請校內老師擔任評分工作。 

九、本實施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肆、 國立員林農工 國家慶典(元旦)海報比賽實施要點 

一、宗旨：提昇民主素養，培養注重國家、社會大事之態度。 

二、規格：半開紙張大小。 

三、截止日期：依當學年度交件日期送件。 

四、參加對象：一年級各班。（每班至少一件，一件作品 1-4 人為限） 

五、比賽方式：請評審老師評分並展示於學務處走廊。 

六、評審老師：敦請校內老師擔任評分工作。 

七、獎勵：錄取前三名及佳作若干名，頒發獎狀、獎品。 

八、本實施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  



 


